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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人寿阳光孝 B 重度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产品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

险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阳光人寿阳光孝 B 重度恶性肿瘤疾病保险合同”。

一、产品基本特征

1.保险责任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自保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内，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保险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

——重度”，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合同保险

费。这 180 日的时间称为等待期。

被保险人于等待期后发生保险事故，我们按照下列方式承担保险责任：

1.1 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经我们认可的医院专科医生确诊初次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我们

按照被保险人确诊时以下三者的最大值给付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2）保险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3）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给付以一次为限。

保险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的疾病名称和疾病定义完全采用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

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中“恶性肿瘤——重度”的疾病名称和

疾病定义。

“恶性肿瘤——重度”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

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病灶经组织病理学检查（涵盖骨髓病理学检查）

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疾病和有关健

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版（ICD-10）的恶性肿瘤类别及《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

第三版（ICD-O-3）的肿瘤形态学编码属于 3、6、9（恶性肿瘤）范畴的疾病。

下列疾病不属于“恶性肿瘤——重度”，不在保障范围内：

（1）ICD-O-3 肿瘤形态学编码属于 0（良性肿瘤）、1（动态未定性肿瘤）、2（原位癌和非侵袭性

癌）范畴的疾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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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位癌，癌前病变，非浸润性癌，非侵袭性癌，肿瘤细胞未侵犯基底层，上皮内瘤变，细胞不典

型性增生等；

b.交界性肿瘤，交界恶性肿瘤，肿瘤低度恶性潜能，潜在低度恶性肿瘤等；

（2）TNM 分期为Ⅰ期或更轻分期的甲状腺癌；

（3）TNM 分期为 T1N0M0 期或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

（4）黑色素瘤以外的未发生淋巴结和远处转移的皮肤恶性肿瘤；

（5）相当于 Binet 分期方案 A 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6）相当于 Ann Arbor 分期方案Ⅰ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

（7）未发生淋巴结和远处转移且 WHO 分级为 G1 级别（核分裂像<10/50 HPF 和 ki-67≤2%）或更轻

分级的神经内分泌肿瘤。

1.2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保险合同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2）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保险合同的“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仅给付一项。

2.责任免除

2.1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的，我们不承担给

付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的责任：

（1）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2）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3）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4）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

们向您退还保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2.2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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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2.2.（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继承人退

还保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2.2.（2）至第 2.2.（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

退还保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本产品说明书仅对责任免除情形进行列举，保险合同中存在其他可能免除或减轻本公司责任的条款，

已采用背景突出方式显示，请您收到保险合同后认真阅读。

3.投保须知

3.1 投保范围

投保年龄：45 周岁（含）至 75 周岁（含）

3.2 保险期间

终身，自保险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3.3 交费方式

年交、月交

3.4 交费期间

5 年交、10 年交、15 年交、20 年交

4.保单贷款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且在保单累积有现金价值的情况下，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

贷款。贷款金额不超过保险合同当时现金价值的 80%扣除保险合同未偿还的保单贷款本金及利息后

的余额。每次贷款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款利息按条款约定利率计算。贷款本金及利息在贷

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

的贷款本金计息。

自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时，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5.宽限期

分期交纳保险费的，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如果您到期未交纳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交纳日的次日

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

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除您欠交的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交纳保险费，则保险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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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益演示

35 周岁的阳先生为其 65 周岁的母亲投保《阳光人寿阳光孝 B 重度恶性肿瘤疾病保险》，基本保

险金额为 10 万元，交费期间为 10 年交，交费方式为年交，年交保险费为 6390 元，保险期间为终

身。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保单年度末年龄

(周岁)

重度恶性肿瘤

保险金

身故保险

金

现金价值（退保

金）

保险费

年交保

险费

累计保险

费

1 66 100000 6390 610 6390 6390

2 67 100000 12780 1060 6390 12780

3 68 100000 19170 2400 6390 19170

4 69 100000 25560 6910 6390 25560

5 70 100000 31950 11850 6390 31950

6 71 100000 38340 17250 6390 38340

7 72 100000 44730 23140 6390 44730

8 73 100000 51120 29550 6390 51120

9 74 100000 57510 36530 6390 57510

10 75 100000 63900 44130 6390 63900

15 80 100000 63900 48460 0 63900

20 85 100000 63900 52240 0 63900

25 90 100000 63900 55330 0 63900

30 95 100000 63900 57870 0 63900

35 100 100000 63900 60140 0 63900

40 105 100000 63900 63650 0 63900

41 106 100000 63940 63940 0 63900

本公司声明：

1.上表中“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退保金）”均为保单年度末数

值。

2.上表中“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仅给付一项。

三、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的次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

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合同保险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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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

书面申请时起，保险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2.犹豫期后解除合同（退保）的手续及风险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简称退保），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

向您退还保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3.现金价值

指保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保险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

额。

保险合同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

可以向我们咨询。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现金价值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公司简介】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阳光人寿）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17 日，注册资本金 183.425 亿

元人民币，是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国性专业寿险公司。阳光人寿自成立以来发展势

头良好，价值不断提升。截至目前，阳光人寿已开设 32 家二级机构、近 1000 家三四级分支机构，

以专业服务为客户提供人寿、养老、医疗、健康、意外等保险保障。

本资料仅供了解产品之用，具体内容应以保险合同为准。


